洛阳市洛龙区悠然居项目外幕墙设计服务合同
补充协议二
甲方：河南浩德龙瑞置业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乙方：泰源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于2023年4月17日签订了《洛阳市洛龙区悠然居项目外幕墙设计服务合同》（合同编号BLT.QQ.020，以下简称“原合同”），于2023年6月19日签订了《洛阳市洛龙区悠然居项目外幕墙设计服务补充合同》（合同编号BLT.QQ.020.B01，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现经各方友好协商，就原合同解除事宜达成下列一致意见，以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一、双方确认，截止2023年11月2日，原合同乙方已完成的工作内容未示范区售楼部外立面幕墙设计和示范区临时展厅外立面及主体钢结构设计、新增大门及售楼部金属屋面设计，对应金额为66000.00元，甲方累计已支付金额为41000.00元，剩余未支付金额25000.00元。
二、双方确认，就原合同及补充协议中未履行部分，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双方互不继续履行，双方对此互不追究相关责任。
三、本合同未涉及部分，执行原合同及补充协议，本协议与原合同及补充协议不一致部分，按本协议执行。
四、因本协议的履行发生争议纠纷的，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合同签订有管辖权的法院裁决。
本协议签订于洛阳市洛龙区，自双方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工公司印章后立即生效，本协议一式肆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贰份。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订日期：2023年11月  日       签订日期：2023年11月  日
